
  

国际实习计划 

主协议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本协议由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位于犹他州的一家非盈利性公司及教育机构，下称“ BYU” ）
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位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下称“ 实习提供方” ）于 200____年____月____日（下
称“ 生效日” ）协商达成。      

1. 目的。为了给学生创造实习机会、加深其教育体验，本协议针对 BYU 实习生参与“ 实习提
供方” 提供的实习事宜，用以规定“ 实习提供方” 与 BYU 之间的关系。  

 
2. 一般性条款。 

 
2.1 实习计划指 BYU 与“ 实习提供方” 之间达成的一种合作性学生计划。“ 实习提供方” 将向 

BYU 的学生（即“ 实习生” ）提供必要的监督、设施和指导，以促进这些学生掌握与其所选
的研究方向或职业相关的技能和知识。 

2.2 本协议将于“ 生效日” 起生效，在提前 90 天书面通知另一方的情况下，BYU 或“ 实习提供
方” 均有权终止此协议。 

2.3 “ 实习提供方” 和 BYU 须各提供一名联系人（下称“ 实习协调人” ），负责处理与本协议之
履行相关的事宜。下列联系人姓名和地址将作为“ 实习提供方” 和 BYU 的初始“ 实习协调人”
的姓名和地址。双方可以随时以书面形式指定其他协调人。 
 
实习提供方：     BYU：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4 对于在本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因各自的过失或疏忽而造成的任何索赔或债务（包括合理的律

师费），BYU 和“ 实习提供方” 同意免除对方的责任。各方另外同意购买涵盖本免除义务的
相应保险。 

2.5 对于仅由另一方的行为、不作为或过失而造成的任何索赔、争端、损失、损坏、损伤、不良
事件或后果，BYU 或“ 实习提供方” 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然而，如果此类索赔、争端、损失、
损坏、损伤、不良事件或后果是因“ 实习提供方” 和 BYU 双方的共同过失所导致，则任一方
免除另一方相关责任的义务将限于免除方所犯过失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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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BYU 承认，任何实习生在实习过程中创造的所有原创性作品均将被视为“ 雇佣作品” ，并且
任何此类原创性作品的著作权及其他知识产权将全部归“ 实习提供方” 所有。  

2.7 双方承认并同意，每名实习生有责任：(i) 遵守“ 实习提供方” 的政策和程序；(ii) 向 BYU 和
“ 实习提供方” 的“ 实习协调人” 报告与“ 实习提供方” 相关的任何重大问题，包括安全和
人事问题；并 (iii) 在“ 实习提供方” 提供的整个实习期间，遵守健康保险政策中的相关规定。 

  
3. BYU 的责任。BYU 将：  

 
3.1 提供课程信息和目标，并确保每位实习生均达到 BYU 培养计划目标和要求规定的学业及其他

条件； 

3.2 尽量确保 BYU 的每名实习生均清楚地知道自己有责任遵守 2.7 条规定的条款，确保 BYU 的
每名实习生单独签订一份 BYU 与实习生之间达成的书面协议（下称“ 实习生协议” ），该协
议与所附附件 A 中的协议相同； 

3.3 提供一个管理计划以及一支人数充足、拥有足够资格和能力的教学队伍，实施并推进其教导
与监督职责； 

3.4 对于每个实习计划，确保 BYU“ 实习协调人” (i) 与实习生和“ 实习提供方” 保持联系，(ii) 

与实习生和“ 实习提供方” 商讨实习细则和期望，(iii) 与实习生和“ 实习提供方” 一起监控实
习生的进度，并 (iv) 就与实习体验相关的研究计划向实习生提供建议；并且 

3.5 为每人、每次提供 1,000,000 美元（总额 3,000,000 美元）的责任保险，以涵盖实习生造成
的损坏或损伤。 

  
4. “ 实习提供方” 的责任。“ 实习提供方” 将： 

 
4.1 根据 BYU 计划规定的目标，为每名实习生提供有计划、有人监督的实践机会，让其获得并操

练各种技能； 

4.2 指导实习生熟悉“ 实习提供方” 的规则、政策、程序、方法和运作； 

4.3 评估实习生的表现，并告知 BYU“ 实习协调人” 实习生令人不满意的原因或向其报告实习生
的任何已知不良行为； 

4.4 遵守适用于“ 实习提供方” 的所有全国性及地方法律、法令和法规； 

4.5 适用时，向实习生支付实习期间的约定补偿费用，并履行与“ 实习提供方” 和实习生之间的
雇佣关系相关的所有法律义务；并且 

4.6 承担在实习场所对实习生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主要责任。 
 

5. 完整协议。本协议构成双方就协议主题达成的完整协议。 
 
协议双方签字确认，特此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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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提供方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签署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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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国际学生实习协议 

与 

承担风险、免除索赔和免除义务 
 

  
学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实习提供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实习起始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结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 
 
实习生特此同意以下事项： 
 

1. 如果实习生未满 18 岁，则将此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 国际学生计划办公室” 。 

2. 被选为实习生，并向 BYU 支付所有必要学费。 

3. 遵守“ 实习提供方” 的所有规则、政策和程序。 

4. 在指定期间完成实习，“ 实习提供方” 和 BYU 作出修改时除外。 

5. 在实习期间不接受任何其他雇用，除非经过“ 实习提供方” 和 BYU 的书面同意。 

6. 在“ 实习提供方” 指定监督人的指导下认真工作，并按要求提交所有报告和作业。 

7. 向“ 实习提供方” 和 BYU “ 实习协调人” 报告重大问题，包括人身、安全和人事问题。 

8. 确认本人和“ BYU 院系顾问” 已收到“ 实习提供方” 提供的有关参与此实习计划可能会遇到的任何危险情况或

人身伤害的书面说明。 

9. 完成相应院系规定的所有BYU 学习任务和课程。 

10. 遵守BYU 的《荣誉规章》和“ 实习提供方” 的《个人行为准则》及《着装与化妆准则》。此外，本人同意BYU 

有权自行强制执行本协议的“ 承担风险、免除索赔和免除义务” 部分（下称“ 协议” ）中规定的行为准则，并

同意对违反此类准则的行为、不利于此类准则的所有行为或破坏BYU、国际实习计划或其他参与方的利益、和

睦和安宁的行为予以处罚。本人同意，鉴于国际实习环境，有关BYU 适用于学生纪律的通知、听讼和上诉等常

规程序不适用。如果本人被遣返回美国，本人同意在不退学费的前提下被遣送回家，费用由本人承担。 

11. 接收并阅读一份BYU 与“ 实习提供方” 达成的“ 国际实习计划主协议” 。本人承认，该协议通过引用纳入本协

议，同时承认自己受该协议中与实习生相关的此类条款和条件的约束。 

12. 向个人医生咨询必要的免疫情况以及与实习计划相关的其他医疗事项。   

13. 本人自行向“ BYU 院系顾问” 和“ 实习提供方” 汇报本人可能遇到的任何个人、人身和/或情感问题，这些问题

如果未经合理的调节，将会妨碍本人行使关键职责。本人知晓，如果本人属于残障人士，需要“ 实习提供方”

提供合理的安排措施，本人将在实习开始前尽早向“ 实习提供方” 提出建议，请求其提供合理的安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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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实习过程中，当本人丧失劳动能力或者出现其他情况而无法同意实施治疗，并且也无法得到家人的事先许可

时，授予BYU 指定代表就针对本人实施的必要治疗表示同意的权力，费用由本人承担。本人清楚可能发生的个

人医疗救助的收费情况。本人同意，BYU 无义务关注实习生的任何医疗需要，因此本人自行承担所有风险和责

任。如果本人需要在外国或美国进行治疗或住院看护，BYU 对治疗或住院看护的费用或质量不负任何责任。对

于实习生的健康与安全问题，BYU 可以（但无义务）采取相关担保措施。本人同意支付由此产生的所有相关费

用，并且免除BYU 因采取任何措施所引起的任何责任。 

15. 参加国际实习计划可能遭遇在BYU 学习时不会出现的风险。此类风险包括在国外往返于一个或多个国家/地区时

存在的风险；与外国政治、法律、社会和经济状况相关的风险；建筑、公共区域和运输工具的设计、安全与维

护标准的不同而导致的风险；当地的医疗与天气条件造成的风险。本人谨此声明，已自行作过调查，愿意承担

此类风险。  
16. 自行负责与本人实习相关的所有住房、交通、学习和其他问题并自行承担所有相关费用。另外，实习期间，自

行负责由本人自己导致的任何金融债务和义务，自行负责本人导致的或者被认为是由本人所导致的、对他人或

他人的财产造成的任何损伤、损失、损坏、债务、花费或开销。本人知晓，BYU 不代表实习期间涉及到的任何

寄宿机构、寄宿家庭、运输公司、酒店、旅游组织或其他商品或服务供应商，并且不是其代理人，无法对其行

为或疏忽进行控制。本人知晓，BYU 对不在其控制之下的事项不负任何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罢工、战争、个人

物品丢失或被盗、延误、天气、天灾、政府管制或者任何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 实习提供方” 及任何商品或

服务供应商）的行为、失误、疏忽或过失。  
17. 遵守所有适用法律并尊重校外实习计划所在国家/地区的风俗和文化。本人知晓，对于在寄宿国家/地区实习期间

遇到的任何法律问题，必须自行面对。 

18. 承认并同意，BYU 只是起着实习促进者的作用；对于因实习造成的任何索赔、争端、损失、损坏、损伤、不良

事件或后果（包括但不限于因“ 实习提供方” 的行为、不作为或过失造成的此类索赔、争端、损失、损坏、损

伤、不良事件和后果），即使BYU 事先被告知了此种可能性，BYU 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19. 承担风险与免除索赔。由于被允许参与国际实习计划，本人清楚上述风险和责任。本人代表本人的家人、后嗣

和个人代表同意在实习期间承担所有风险责任。在法律允许的最大限度内，对于本人在参与BYU 国际实习计划

期间（包括来往本计划所在国家/地区的途中）所遭遇的损害或损失，无论是自身遭受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

还是本人给他人所造成的人身伤害或损失，亦或因BYU 疏忽所导致的相关损失，本人均免除BYU、其办事处职

员和代理现在或将来的索赔责任。 
 
本人在签署该协议前已仔细阅读其内容。除前述书面声明外，无任何口头或书面陈述、声明或引言。本协议仅在BYU 

收到本人的申请后生效，并受到犹他州法律的约束，犹他州法庭是本协议或本计划相关诉讼的仲裁法庭。 
 
**如果参与者是未成年人，其父母或监护人代表未成年人并以其父母或监护人的名义特此同意本协议的规定，同时也受
到该免除条款的约束。 
 
学生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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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U学生 ID 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 
 
保证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 
 
BYU 实习协调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 

请将此表的副本发送到：International Study Programs Office 280 HRCB, Provo, UT 84604，网址 

isp@byu.edu  电话：(801) 422-3686 传真：(801) 422-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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